
- 16-5 .ods免於酷刑權 子指標編號 對應資料

 頁 1

項目 年底實際收容人數  心社人員人數 

 全體  59080 177  334 

依性別分

男  53412 

 177 

女  5668 

16-5.平均每1名心理或社工人員需服務之收容人數

平均每1名心理或社工人員
需服務之收容人數

說　　明：
1.平均每1名心理或社工人員需服務之收容人數=年底實際收容人數÷心社人員(含編制、聘用、
臨時人員)人數。
2.現服務於各矯正機關之心社人員所服務對象不分男或女性，故無法呈現平均每1名心社人員
需服務之男女收容人數各為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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